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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主旨：有關貴會檢送第4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一案，准予備查，復請
查照。

說明：
一、復貴會113年10月25日桃市楊大金山自重字第1130015號函。
二、請貴會依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辦

法）第17條規定將旨揭會議紀錄於會址公告並通知相關土地
所有權人；另為利重劃資訊公開透明，併請於貴會網站公告
旨揭會議紀錄。

三、另有關旨揭會議紀錄討論案由一「研擬重劃範圍案」，本府
地政局前以113年10月21日桃地重字第1130065255號函提示
注意獎勵辦法第22條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應達百分之二
十之規定，倘後續經查明仍未能符合，請貴會依同辦法第22
條第2項規定據以研擬具體處理方案，並於會員大會中向會
員妥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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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一三年十月二十五日 



桃園市楊梅區大金山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第四次理事會議案討論 

案 由 一：研擬重劃範圍案。 

說    明： 

一、 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辦理。 

二、 本重劃區係為「變更楊梅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案」(72 年)中第 8、28 案及

「變更楊梅都市計劃(通盤檢討)變更內容綜理表第廿八案計畫書」(73 年)

變更範圍、「變更楊梅都市計畫(部分住宅區、保護區、學校、道路、綠

地、兒童遊樂場為河道用地暨部分綠地為道路、住宅區為道路、住宅區

為學校、住宅區為綠地、道路為學校用地)計畫書(79 年)及「變更楊梅都

市計畫(部分道路用地為住宅區、綠地、河 川區、學校用地、兒童遊樂

場，部分住宅區為兒童遊樂 場、學校用地，部分學校用地為住宅區暨部

分保護區、 住宅區、河川區、學校用地為道路用地)案 」(85 年)及及「變

更楊梅都市計畫(部分河川區、農業區為河道用地)案」(85 年)調整範圍，

扣除第 12 期西楊梅公辦重劃區範圍，剩下部分本次一併申請辦理重劃開

發。其範圍四至為： 

東：保護區西側境界線。 

西：保護區東側境界線。 

南：第 12 期西楊梅公辦重劃區範圍線以北。 

北：○一-10-12M 南側道路境界線。 

面積共約為 4.63 公頃，詳附圖。 

三、 本重劃範圍經理事會研擬及通過後，將提請會員大會審議擬辦重劃範圍。 

辦    法： 

一、 依「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本案

應有理事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出席理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之。 

二、  提請理事會議決。 



臨時動議  案由一：建議變更都市計畫範圍案。 

說    明： 

一、 依據「獎勵土地所有權人辦理市地重劃辦法」第 2 條規定、「市地重劃實

施辦法」第 7 條及桃園市政府 113 年 10 月 21 日桃地重字第 1130065255

號函辦理。 

二、 有關本重劃區範圍原經第二次會員大會審核通過，惟經市府反應尚有未

納入之範圍，經查為「變更楊梅都市計畫(部分河川區、農業區為河道用

地)案」(85 年)中之河道用地，本次所提範圍與前次相異之處為新增原重

劃範圍南側之河道用地。 

三、 本次新增之河道用地，係為 85 年都市計畫為解決「西楊梅第十二期重劃」

之問題所進行都市計畫變更，該都市計畫變更理由略以：二、「變更楊梅

主要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作業時，對已擬定之市地重劃，並未納入

考量，故將楊梅主要計畫之河川水溝悉數變更為河川區(依八二府工都字

第一二六一六五號函公佈實施)，致使重劃計畫將窒礙難行。三、為促進

西楊梅第十二期重劃作業順利推行，實將本範圍之河川區回復為河道用

地….。 

四、 而河道用地非屬重劃辦理的十項共同負擔公共設施之一，增加該範圍造

成總面積增加但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面積並未增加，使帳面上公設

比雖下降但實際對於重劃會之負擔係為增加，且經計算後恐造成抵充後

公共設施比例未達法規標準而無法執行之問題。 

五、 社子溪為水利署依據「河川管理辦法」所公告之桃園市市管河川之一，

依規定應劃設為河川區，目前除本範圍劃設河道用地，其他均劃設為河

川區。本地區劃設之河道用地係為解決西楊梅第十二期公辦重劃執行時

所遇到之問題，現該重劃區已完成多年，故該變更理由實已不復存在。 

六、 綜上所述，本次依都市計畫規定所新增河道用地之範圍，恐將面臨無法

執行之問題，故本臨時動議提案申請會員大會審議，比照當時西楊梅第

十二期重劃遇到都市計畫變更致使重劃計畫將窒礙難行故再以變更都市

計畫之方式解決重劃區範圍問題之案例，讓大會決議剔除河道用地之建

議，提送主管機關審議剔除河道用地之方案，以立本重劃區順利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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